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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基本情况

1.1.1 项目建设性质

项目名称：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项目；

建设单位：广西南玉铁路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1.1.2 项目建设地点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项目代码：2019-450000-53-01-000373）为跨

市项目，线路西起南宁市，向东经南宁市青秀区、六景工业园至横州市，

行经玉林市兴业县至本线终点玉林市，线路长度 193.3100km。新建南宁

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项目是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地主

要涉及南宁市青秀区伶俐镇、长塘镇，横州市横州镇、百合镇、峦城镇、

六景镇、陶圩镇、校椅镇、马山镇，贵港市港南区木梓镇，玉林市玉州区

城北街道办事处、新桥镇，兴业县石南镇、大平山镇、葵阳镇、龙安镇，

北流市新圩镇、大里镇，共 3个市 6 个县（市、区）18 个乡镇。

1.1.3 项目建设内容和建设规模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项目，本次建设包括牵引变电、无线通

信、通所道路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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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项目总体情况概述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以下简称“南玉铁路”）全长 193.31公里，

是广西自治区城际网规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西城际铁路网东西主骨

架，将成为北部湾城市群至桂东南城镇群间的最为便捷快速的城际通道。

该项目路网通道作用显著，其西接南昆、贵南、柳南等多条高铁及城际，

东连规划张海高铁、梧玉城际，近期亦可向东延伸，形成连接两广地区的

高铁新通道，大幅缓解既有南广高铁运输压力、增强路网机动灵活性，有

效提高云南、广西中西部地区至桂东南、珠三角地区间横向客运通道能力

和服务质量，完善国家高速铁路网布局具有重要作用。

2019 年，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新建南宁至玉林城际铁路项

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自然资办函〔2019〕1690 号），南玉铁

路项目已通过自然资源部用地预审。用地预审阶段，项目用地总规模

578.3441公顷（用地预审批复文件取 2位小数点，批复面积 578.34 公顷），

项目拟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183.1351 公顷（用地预审批复文件取 2 位小数

点，批复面积 183.14公顷）。

2022 年，南玉铁路开始办理用地组卷报批，并于同年 7 月全线工程

建设用地获得自然资源部建设用地批复，批复面积 183.1351 公顷（批复

文件取 2 位小数点，批复面积 183.14 公顷）。南玉铁路全线用地虽已取

得批复，但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项目是南玉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其用地并未全部随主线办理报批手续，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改

进优化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建设项目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通知》（自然

资发〔2024〕36号）号文，现将四电工程进行补充用地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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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前期工作开展情况

（1）2018年 12月 1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

城际铁路建设规划（2019~2023 年）的批复》（发改基础〔2018〕1861

号）；

（2）2019年 2月 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新建南宁

至玉林城际铁路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意见》（桂交铁建函〔2019〕33号）；

（3）2019年 2月 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新

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桂发改交通〔2019〕111号）；

（4）2019年 6月 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新建南

宁至玉林铁路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的批复》（桂环审〔2019〕228号）；

（5）2019年 8月 12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新建南

宁至玉林铁路项目选址意见的批复》（桂自然资预审（选址）〔2019〕1

号）；

（6）2019年 9月 29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新建南宁至玉林

城际铁路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自然资办函〔2019〕1690号）；

（7）2019年 10月 17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新建南

宁至玉林铁路初步设计的批复》（桂交铁建函〔2019〕332号）；

（8）2019年 10月 23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专家审查意见

表》；

（9）2019年 10月 3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新建南

宁至玉林铁路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函》（桂矿资〔2019〕3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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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0年 2月 10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林资许准〔2020〕129号）。

1.3 项目建设依据和合法合规性

1.3.1 项目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国家产业政策、供地政策情况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对于完善国家铁路网规划、缓解南广通道运输

压力、实现广西北部湾及周边地区铁路网规划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项目是新建南宁至玉

林铁路能够顺畅运行的基础，涵盖了确保列车安全、高效运行的通信和信

号系统，以及为列车提供动力的电力和电力牵引供电系统，这些系统的建

设和维护直接关系到高铁列车的运行安全、运输效率和服务质量。项目的

建设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

（2019-2023年）的批复》（发改基础〔2018〕1861号），新建南宁至玉

林铁路属于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城际铁路建设规划明确的城际铁

路项目，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项目。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的产业政

策的要求。

根据 2019年 10月 30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拟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属于鼓励类第二十

三类“铁路新线建设”，是国家产业政策鼓励发展的项目。项目的建设符

合国家的产业政策要求。

根据国土资源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2年 5月 23日印发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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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布实施<限制用地项目目录（2012年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

年本）的通知》（国土资发〔2012〕98号）的相关规定，本项目不在限

制供地和禁止供地目录之列，符合国家供地政策要求。

1.3.2 项目符合国土总体空间规划相关要求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有关工

作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1〕5号）、《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

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号）要求，本项目已

列入上报国务院待审批的南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广

西壮族自治区国土空间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审查通过的横州市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复的《贵港市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玉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北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和《兴

业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重点建设项目安排表，有关

部门和单位对项目用地无颠覆性意见，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有关管控规则。

1.3.3 符合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条件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

（2019-2023年）的批复》（发改基础〔2018〕1861号），新建南宁至玉

林铁路属于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城际铁路建设规划明确的城际铁

路项目。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

然资发〔2023〕89号）中的“7.明确铁路“四电”工程用地报批要求。主

体工程允许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或永久基本农田的，“四电”工程在无法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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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时可以申请占用。”“9.明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范围”第

（3）小点：纳入国家级规划（指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颁布）的机场、铁

路、公路、水运、能源、水利项目。项目主体工程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符

合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范围，因而本项目符合占用永久基本农

田的条件。

1.3.4 符合土地管理法规定的具体规划修改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三章第二十

五条规定：“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须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未经批准，不得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经国务院批准的

大型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用地，需要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的，根据国务院的批准文件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本项目主体工

程属于国家级规划明确的城际铁路项目，因此符合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规划

修改条件。

1.4 项目选址的合理性

1.4.1 项目选址的原则

项目建设方案是否少占用土地，少占用耕地和尽量避让永久基本农田，

是衡量新建方案是否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在新建方案的定线中，

突出体现以下几个方面原则：

（1）注重新建方案比选，推荐方案选线应尽量少占耕地尤其是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土地。

（2）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新建工程需综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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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路网的发展、沿线经济发展布局等因素，在满足设计年限内交通需求的

同时预留一定的发展空间；积极考虑设计期后道路发展的可操作性；积极

适应沿线发展规划，为沿线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空间；

（3）新建方案选线尽可能避免较大的拆迁；

（4）新建方案选线尽可能对自然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的保护，不进

入、不破坏自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区、森林公园、旅游景区。

（5）合理选择技术标准和设计指标，充分考虑路线平面线型与地形

的有机配合，保证行车安全和行驶顺畅，不片面追求高指标；纵面线型设

计充分考虑地区特点和要求，考虑冰雪低温气候下的交通要求，尽量避免

采用极限纵坡，保证全天候交通畅通。

1.4.2 项目选址与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矿产资源、文物古迹等环境

敏感点衔接分析

经叠加分析，项目不涉及占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矿产资源、

文物古迹等环境敏感点。

1.4.3 项目选址合理避让生态保护红线

项目范围红线与国家批复的“三区三线”生态保护红线叠加分析，项

目不涉及占用生态保护红线。

1.4.4 项目选址尽量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和优质耕地

四电工程属于铁路用地的附属设施，需沿着主线四周分布。项目设计

选址时，除考虑通信基站房屋距离主路线不宜超过 50米，牵引变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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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所靠近铁路线路设置，但距离不宜小于 20米等建设要求、地形地貌

条件、地质条件、地质灾害危险性及经济因素限制外，还要考虑线路走向、

实施难度等因素对项目建设的影响，由于主线工程途经区域耕地、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率较高，且集中连片、分布广，而四电工程分布在主线周边，

项目建设仍不可避免占用周边永久基本农田，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1.0755公顷，占用耕地 1.8725公顷（水田 0.5228公顷，旱地 1.3497公顷）。

项目局部优化调整过程中，把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的数量作为方

案优选的基本指标，不存在为片面追求降低建设成本、减少拆迁量等导致

多占耕地或永久基本农田的问题。

1.4.5 小结

本项目选址严格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

（2019-2023年）》要求，结合沿线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建设条件、站场

布设、永久基本农田分布等因素，尽量满足沿线规划的功能要求。项目选

线方案是合理的。

1.5 用地规模的合理性

1.5.1 项目总体指标用地的合理性

根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

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发布的《新建铁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

标〔2008〕232号)4.2.4规定，本项目正线主要技术标准：线路正线铁路

等级为高速铁路、新建双线、设计行车速度 350公里/小时 ，电力牵引。

新建客运专线铁路综合建设用地指标见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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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新建客运专线铁路综合建设用地指标

单位：公顷/公里

牵引种类 电力

地形类型 平原 丘陵 山区

设计速度
300＜v≤350 5.2473 6.7718 7.2086

200＜v≤250 5.9153 8.4452 8.6478

本项目用地范围内均为丘陵地区，正线总长 193.31公里，共设置隧

道全长 36.2773公里/41座，新建桥梁 124.9481公里/135座，用地正线长

度157.0327公里，国家标准与本项目用地综合指标比较具体情况见表1-2。
表 1-2 国家标准与本项目用地综合指标比较表

指标名称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 备注

铁路等级 高速铁路

正线数目 双线

牵引种类 电力

地形类别 丘陵

设计速度（km/h） 300＜v≤350

路线长度（km） 193.31

用地路线长度（km） 157.0327 扣除隧道长：36.2773 公里

国家标准（hm
2
/km） 6.7718

用地面积（hm
2
） 571.5070 已批复建设用地 553.2334

用地指标（hm
2
/km） 3.6394

用地情况与国家标准比

较
符合

从上表可知，本项目正线用地指标（3.6394hm2/km）远小于国家标准

（6.7718 hm2/km），在《新建铁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08〕

232号）的规定值以下。

1.5.2 项目单项用地指标的合理性

项目工程主要包括：牵引变电、无线通信和通所道路。

1.5.2.1 牵引变电

根据《新建铁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08〕232号）4.3.11

规定，当区间设置牵引变电所、区分所、开闭所、AT所、接触网开关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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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站时，其用地不宜大于表 1-3的规定。

表 1-3 牵引变电所、区分所、开闭所、AT 所、接触网开关控制站建设用地指

标
单位：公顷/处

项目 用地指标

牵引变电所（含防灾信息接入设备用地） 1.6800

分区所 0.8400

AT 所 0.8400

开闭所 0.4500~0.6000

接触网开关控制所 0.0015~0.0020

本项目共设置牵引变电所 3处，AT所 7处，分区所 4处总用地面积

8.6111公顷（申请用地面积 1.8556 公顷），小于国家用地指标。情况具

体见下表：

表 1-4 牵引变电建设用地情况表

单位：公顷

县（区）

名称
个数 用地指标 用地面积

申请用地

面积

已批用地

面积
差值

青秀区
牵引变电所*1+AT所*1+

分区所*1
3.3600 2.0488 0.0479 2.0009 1.3112

横州市
牵引变电所*1+AT所*3+

分区所*2
5.8800 2.7620 1.6843 1.0777 3.1180

港南区 AT 所*1 0.8400 0.7016 0.0000 0.7016 0.1384

玉州区 AT所*1+分区所*1 1.6800 1.0342 0.0000 1.0342 0.6458

兴业县 牵引变电所*1+AT 所*1 2.5200 2.0645 0.1234 1.9411 0.4555

合计
牵引变电所*3+AT所

*7+分区所*4
14.2800 8.6111 1.8556 3.0786 5.6689

1.5.2.2 无线通信

根据《新建铁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08〕232号)4.3.13

和 4.3.14规定，每处通信基站用地不应大于 0.0450公顷，每处中继站用

地不应大于 0.0120公顷。本项目共设置 94处通信基站，10处信号中继站，

2处无线铁塔。用地面积 4.2750公顷，用地面积满足国家用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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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无线通信建设用地情况表

单位：公顷

县（区）

名称
个数 用地指标 用地面积

申请用地

面积

已批用地

面积
差值

青秀区 通信基站*21+中继站*2 0.9690 0.9690 0.2780 0.6910 0.0000

横州市
通信基站*42+中继站

*4+无线铁塔*2
2.0280 1.9380 1.3827 0.5553 0.0900

港南区 通信基站*9+中继站*1 0.4170 0.4170 0.4170 0.0000 0.0000

玉州区 通信基站*3+中继站*1 0.1470 0.0720 0.0000 0.0720 0.0750

北流市 通信基站*4 0.1800 0.1800 0.0032 0.1768 0.0000

兴业县 通信基站*15+中继站*2 0.6990 0.6990 0.5900 0.1090 0.0000

合计
通信基站*94+中继站

*10+无线铁塔*2
4.4400 4.2750 2.6709 1.6041 0.16503

1.5.2.3 通所道路

根据《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表 3.0.5-6

规定，II 类地形区四级公路双车道的设计路宽 6.5 米，指标值为 1.9531

公顷 /公里，按照等比例法，路基宽度为 4 米的用地指标值为：

1.9531×4÷6.5=1.0633公顷/公里。项目通所道路长 16.033公里，申请用地

13.7471 公顷，则控制用地指标面积为：1.0633×16.033=17.0479公顷，用

地符合《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建标〔2011〕124号）规定。

表 1-6 通所道路建设用地情况表

单位：公顷

县（区）名称 长度（公里） 用地指标 用地面积

青秀区 3.252 3.4579 2.9684

横州市 6.183 6.5744 6.4334

港南区 2.938 3.1240 1.8803

玉州区 0.624 0.6635 0.2580

北流市 1.14 1.2122 0.2019

兴业县 1.896 2.0160 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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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区）名称 长度（公里） 用地指标 用地面积

合计 16.033 17.0479 13.7471

1.5.3 小结

总体而言，本项目通过对牵引变电、无线通信、通所道路等反复进行

比选、优化，对铁路沿线设施规模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控制，

使本项目的建设用地规模总体控制在《新建铁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建标〔2008〕232号）所规定的范围之内，最终实现了项目建设与节约

土地两个目标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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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衔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情况

2.1 土地用途调整方案的原则和依据

2.1.1 土地用途调整的原则

2.1.1.1 依法原则

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切实维护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1.1.2 节约集约用地原则

项目用地要符合项目用地控制指标，在确保重点项目建设用地需求的

前提下，坚持从严控制项目用地规模、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

2.1.1.3 保护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原则

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按照

“占水田补水田，占一补一，占优补优”的原则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切实

保护耕地，特别是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的保护。

2.1.1.4 与相关规划协调衔接原则

土地用途调整方案要取得当地相关部门的同意，并做好与国民经济规

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行业规划、城镇规划、生态环境规划等相关规划

的协调衔接。

2.1.1.5 坚持“三不变”原则

做好规划约束性指标衔接，确保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乡建

设用地规模不突破、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

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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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 保护生态环境原则

按照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自然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等要求，

合理调整和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总体布局，发挥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生

态最佳效益。

2.1.2 土地用途调整的依据

2.1.2.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2018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年修订）；

（6）《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修订）；

（7）《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61号）；

（8）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

2.1.2.2 国家和自治区相关文件

（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国土部 68号令）；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

（中发〔2017〕4号）；

（3）《关于强化管控落实最严格耕地保护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

〔2014〕18号）；

（4）《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土

资发〔2014〕1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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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8〕1号）；

（6）《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工

作的通知》（自然资规〔2019〕1号）；

（7）《自然资源部关于明确用地预审工作要点规范报部初审报告格

式的通知》（自然资用途管制函〔2022〕45号）；

（8）《自然资源部等 7部门关于加强用地审批前期工作积极推进基

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通知》（自然资发〔2022〕130号）；

（9）《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

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

（10）《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

然资发〔2023〕89号）；

（11）《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改进优化能源交通、水利等重大建设

项目用地组卷报批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36号）；

（12）《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规划用地“多审合一、

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桂自然资规〔2019〕9号）；

（1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

的实施意见》（桂发〔2018〕31号）；

（14）《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广西壮

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和调整我区耕地开垦费征收标准和

使用管理政策的通知》（桂财税〔2019〕35号）；

（15）《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自治区补充耕地指标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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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库管理细则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19〕53号）；

（16）《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在统筹做好 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保障的通知》（桂自然资发

〔2020〕23号）；

（17）《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近期国土空间规划有关

工作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1〕5号）；

（18）《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过渡期城镇开发

边界划定方案和单独选址衔接方案编制参考提纲的通知》（桂自然资办

〔2021〕26号）；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区建

设项目用地预审和建设用地报批审查要求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3〕

263号）；

（20）《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提高我区建设

用地审批质量和效率若干措施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2〕292号）；

（21）《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6 部关于进一步

做好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2

号）；

（22）《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新一轮征地区片综合地

价实施工作的通知》（桂政办函〔2023〕6号）；

（23）《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

整广西补充耕地指标交易指导价格和调剂价格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3〕

1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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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西耕地保护激励

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政办发〔2023〕2号）。

（25）《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

然资发〔2023〕89号）。

2.1.2.3 技术依据

（1）《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操作规范》；

（2）《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规程》（TDT1018-2008）；

（3）《农用地质量分等规程》（GBT28407-2012）；

（4）《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TD/T1032—2011）；

（5）《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6）《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7）《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2.1.2.4 其他依据

（1）南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贵港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玉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4）横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5）兴业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6）北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7）青秀区、横州市、港南区、玉州区、兴业县、北流市 2019年耕

地质量等别更新成果；

（8）青秀区、横州市、港南区、玉州区、兴业县、北流市 202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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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8）青秀区、横州市、港南区、玉州区、兴业县、北流市核实处置

永久基本农田。

2.2 规划用地指标和规划用途衔接

2.2.1 项目用地情况

根据 2023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及《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

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确定的分类标准，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项目

项目用地总面积 18.2736公顷，农用地 12.8294公顷，其中耕地 1.8725公

顷（水田 0.5228公顷、旱地 1.3497公顷）；建设用地 5.4341公顷。其中

用地面积青秀区 3.2943公顷、横州市 9.5004公顷、港南区 2.2973公顷、

兴业县 2.7185公顷、玉州区 0.2580公顷、北流市 0.2051公顷。2023年土

地利用现状详细情况如下表：

表 2-1 2023 年土地利用现状情况表

单位：公顷

三大

类
一级类 二级类

行政区
合计

青秀区 横州市 港南区 兴业县 玉州区 北流市

农用

地

耕地

水田 0.0550 0.2494 0.0907 0.1277 0.0000 0.0000 0.5228

旱地 0.3283 0.5466 0.4276 0.0472 0.0000 0.0000 1.3497

小计 0.3833 0.7960 0.5183 0.1749 0.0000 0.0000 1.8725

园地

果园 0.0535 0.1600 0.0000 0.1532 0.0983 0.0000 0.4650

可调整果

园

0.0000 0.0000 0.0000 0.0903 0.0000 0.0000 0.0903

其他园地 0.0000 0.0273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273

小计 0.0535 0.1873 0.0000 0.2435 0.0983 0.0000 0.5826

林地

乔木林地 1.1486 3.9102 0.3570 0.8577 0.0322 0.0572 6.3629

竹林地 0.0000 0.1286 0.2215 0.0533 0.0000 0.0000 0.4034

灌木林地 0.1110 0.6475 0.0000 0.0029 0.0000 0.0000 0.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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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

类
一级类 二级类

行政区
合计

青秀区 横州市 港南区 兴业县 玉州区 北流市

其他林地 0.0000 0.0520 0.8221 0.0243 0.0000 0.0000 0.8984

小计 1.2596 4.7383 1.4006 0.9382 0.0322 0.0572 8.4261

草地
其他草地 0.0000 0.1101 0.0000 0.1030 0.0062 0.0000 0.2193

小计 0.0000 0.1101 0.0000 0.1030 0.0062 0.0000 0.2193

交通运输

用地

农村道路 0.3434 0.8341 0.0489 0.1620 0.0498 0.0577 1.4959

小计 0.3434 0.8341 0.0489 0.1620 0.0498 0.0577 1.4959

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

地

坑塘水面 0.0095 0.012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224

养殖坑塘 0.0000 0.0013 0.0000 0.0053 0.0000 0.0000 0.0066

沟渠 0.0012 0.0345 0.0069 0.0000 0.0000 0.0000 0.0426

小计 0.0107 0.0487 0.0069 0.0053 0.0000 0.0000 0.0716

其他土地

设施农用

地

0.0065 0.0031 0.0000 0.0538 0.0000 0.0000 0.0634

田坎 0.0427 0.0409 0.0127 0.0017 0.0000 0.0000 0.0980

小计 0.0492 0.0440 0.0127 0.0555 0.0000 0.0000 0.1614

合计 2.0997 6.7585 1.9874 1.6824 0.1865 0.1149 12.829

4

建设

用地

城镇村及

工矿用地

村庄 0.0766 0.9880 0.0949 0.0490 0.0225 0.0000 1.2310

采矿用地 0.0000 0.054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549

小计 0.0766 1.0429 0.0949 0.0490 0.0225 0.0000 1.2859

交通运输

用地

铁路用地 0.8771 1.6514 0.2118 0.5043 0.0490 0.0898 3.3834

公路用地 0.2409 0.0375 0.0032 0.4828 0.0000 0.0004 0.7648

小计 1.1180 1.6889 0.2150 0.9871 0.0490 0.0902 4.1482

合计 1.1946 2.7318 0.3099 1.0361 0.0715 0.0902 5.4341

未利

用地

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

地

河流水面 0.0000 0.01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01

小计 0.0000 0.01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01

合计 0.0000 0.010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101

总计 3.2943 9.5004 2.2973 2.7185 0.2580 0.2051 18.273

6

数据源：广西 2023年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2.2.2 建设项目规划指标

项目建设用地总规模 18.2736公顷，其中新增建设用地 12.8395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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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12.8294公顷，耕地 1.8725公顷。按照《国土空

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后，项

目用地总规模不变，规划用途为交通运输用地中的铁路用地18.2736公顷。

表 2-2 建设项目规划指标安排表

单位：公顷

项目名称 行政区

用地总规模

其中新增建设用地

农用地

耕地

新建南宁

至玉林铁

路四电工

程项目

南宁市青

秀区、横州

市，贵港市

港南区，玉

林市玉州

区、兴业

县、北流市

18.2736 12.8395 12.8294 1.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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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项目与“三条控制线”衔接情况

2.3.2.1 项目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

项目范围红线与国家批复的“三区三线”生态保护红线叠加分析，项

目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2.3.2.2 项目与永久基本农田衔接

项目与国家下发的核实处置永久基本农田进行叠加，拟占用核实处置

永久基本农田 1.0755公顷，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

素保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89号）中的“7.明确铁路“四电”工

程用地报批要求。主体工程允许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或永久基本农田的，“四

电”工程在无法避让时可以申请占用。”“9.明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

建设项目范围”第（3）小点：纳入国家级规划（指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

颁布）的机场、铁路、公路、水运、能源、水利项目。项目符合占用永久

基本的条件，可进行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的编制，按照“数量不减、质

量不降、布局稳定”的要求从横州市内进行补划。补划后，该项目符合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中永久基本农田的空间管控要求。

2.3.2.3 项目与城镇开发边界衔接

项目范围红线与国家批复的“三区三线”城镇开发边界叠加分析，项

目不涉及城镇开发边界。

2.3.3 项目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强制性内容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是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能够顺畅运行的基础，涵盖了确保列车

安全、高效运行的通信和信号系统，以及为列车提供动力的电力和电力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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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供电系统，这些系统的建设和维护直接关系到高铁列车的运行安全、运

输效率和服务质量。经与“三区三线”相衔接，项目用地不涉及生态保护

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符合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条件；项目对生态屏障、

生态廊道和生态系统保护格局、自然保护体系、文物古迹和历史文化重要

保护区等没有影响；项目用地距中心城区发展区较远，对中心城区范围内

结构性绿地、水体等开敞空间的布局没有影响；对城镇政策性住房和教育、

卫生、养老、文化体育等城乡公共服务设施布局、重大交通枢纽、重要线

性工程网络、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体系、地下空间、邻避设施等设施布局

没有影响。因此，项目的建设未突破国土空间规划的强制性内容。

2.3.4 符合防洪排涝控制线、地质灾害风险区、水源保护地等城镇安全底线

和重要保护区域的管控要求

经与涉及县（市、区）进行核对，项目区域内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湿

地公园、地质灾害风险区等城镇安全底线和重要保护区域。

（1）项目符合防洪排涝控制线

项目不涉及防洪排涝控制线。项目设计符合防洪排涝控制线要求。

（2）项目符合地质灾害风险区防控要求

项目沿线区域地质构造条件复杂，建设场地分布有全新世活动断裂，

地震基本烈度为Ⅵ～Ⅷ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0.10～0.20，区域地质背景

复杂。项目沿线地貌单元 3种以上，地形起伏大，地形地貌类型复杂；岩

性有砂岩、泥岩等碎屑岩、可溶性碳酸盐岩、岩浆岩等，岩性变化大，且

有胀缩性岩土分布，部分区段岩溶强发育，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差；有 3

组以上断裂相互切割，地质构造复杂；评估地下水类型多样，水量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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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地下水位年际变化 5～10m，地下水对岩溶塌陷地质灾害影响较大，

对工程建设影响较大，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复杂。现状调查发现多处地质

灾害，地质灾害总体弱发育，局部强烈，不良地质现象不发育，危害小。

综上，本项目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属复杂级别，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级别为一级。

防治地质灾害，应遵循“预防为主，治理与避让相结合”的方针，目

的是防止和减轻地质灾害对建设工程的破坏及治理对环境造成的破坏，保

护国家、社会、个人财产不受损失和人民生命安全不受威胁。针对不同的

地质灾害类型，根据安全、经济、适用的原则，选择采用有效的防治措施

与方法进行治理和防范。根据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的大、中、小区，

将评估区地质灾害防治等级相应分为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

治区；地质灾害防治措施一般可分为避让措施、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监

测预警措施等，根据地质灾害种类、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和危害程度条件提

出相应的防治措施。

本项目地质灾害评估报告对项目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可能引发、加剧

及建成后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提出了有效防护措施与建议，项目建设单位

承诺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项目符合地质灾害风险区防控要求。

（3）项目符合自然保护地体系管控要求

项目经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生态红线及生态极重要区衔接，本项目沿

线未涉及水源保护地、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符合自然保

护地体系管控要求。

2.3.5 项目不侵占河道、湖面、滩地、湿地和重要生态空间

项目沿线经过河道有邕江、青龙江、郁江、甘棠河、蒙江河、武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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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桥江、南流江、大良江、清湾江、白鸠江等，涉及水库有象岭水库、根

竹水库、望天堂水库等，未分布其他湖面、滩地、湿地等其他重要生态空

间。项目不涉及侵占河道和改河，影响较小。因此项目不侵占河道、湖面、

滩地、湿地和重要生态空间。

2.3.6 是否符合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关于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的管控

规则

本项目范围与“三区三线”衔接，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在一般生态

空间中，在不降低生态功能、不破坏生态系统的前提下，进行土地利用结

构和布局的调整，符合生态空间的管控规则。

本项目符合《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3〕89 号）规定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项目范围，并且严

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方案，提高耕地质量，符合农业空间的管控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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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3.1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必要性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项目是南玉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南玉

铁路属于线性工程，具有区域分布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其选线同时考虑

地形地貌条件、地质条件、生态环境、地质灾害、工程数量及投资量、建

设里程及路线走向顺直性、与路网规划及城市发展的适应性、对地方经济

发展的影响、工程实施的难易、征地拆迁等因素对项目建设的影响。项目

所经南宁市青秀区、横州市，贵港市港南区，玉林市玉州区、兴业县、北

流市 3市 6个县（市、区）均为丘陵地区，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广泛，特别

是横州市、北流市、玉州区、兴业县、南宁市辖区，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

片分布，港南区永久基本农田分布在山丘之间，道路需要连续顺直，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将难以避免。因此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项目因主线

路基、桥梁、隧道口等因地形、地质等原因，边坡、长度等发生变化，造

成用地边界变化。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新建南宁至玉林城际铁路项目建设用地

预审意见的复函》（自然资办函〔2019〕1690号），新建南宁至玉林城际

铁路项目已通过自然资源部用地预审。用地预审阶段，项目用地总规模

578.3441公顷（用地预审批复文件取 2位小数点，批复面积 578.34公顷），

项目拟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183.1351公顷（用地预审批复文件取 2位小数点，

批复面积 183.14公顷），含四电工程 11.8108公顷。随着项目勘察设计进

一步深化和细化，线路平纵、工程方案、相关设施及工程措施等的调整和

优化，用地边界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现阶段，四电工程项目用地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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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拟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18.2736公顷，其中水田 0.5228公顷，旱地 1.3497

公顷。现对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必要性及合理性进行分析。

3.1.1 线路廊道方案比选（用地预审阶段）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项目属于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项目重

要组成部分，其设计主要服务于该项目，其选址受项目主体选址限制。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项目建设方案的制定需对路网系统规划的实施

和路线合理性、可行性的进行分析。因此，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项目在制

定建设方案时，主要通过对项目区域内政治经济，交通体系现状及发展规

划进行分析，明确项目的功能、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结合沿线经济、

人文特征和地形、地质条件，遵循如下的基本原则拟定：

1、路线方案走向应符合相关规划的布局要求；

2、坚持环境选线，充分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的设计理念；

3、坚持地质选线，充分保证路线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

4、在选择路线方案时尽可能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同时少占耕地；

5、尽可能兼顾沿线地方政府的合理意见和建议。

根据这些原则，研究了 K 线方案和比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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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1 线路廊道方案基本农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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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2 线路廊道方案影像图

起点

终点

K 线方案

比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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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方案简述

1）K 线方案

K 线方案从南宁东站引出，跨越柳南、南广高铁至既有邕宁站北侧

并站，之后走行伶俐工业园区南侧，跨六钦高速，于六千高速东面设站，

出站后选择较平坦地带走行，跨黎钦铁路，往东于望天堂水库北侧取直

走行至横州市县城东北侧，跨 G209，于五合社区北侧设横州市站，出站

后以桥梁工程走行，跨郁江经百合镇，后取直走行于连片低山丘陵区至

兴业县，于县城南侧设兴业站，出站后折向东与玉林北侧走行，跨黎湛

铁路、泉南高速后在平安山村设玉林北站。

2）比选方案

比选方案起点也是南宁东站，跨越柳南、南广高铁至既有邕宁站北

侧并站，后并行柳南高速穿伶俐工业园区，跨六钦高速，于六景工业园

区北侧并既有高速公路桥，跨郁江后连续两跨南广高速公路，再跨黎钦

铁路至园区东北侧设六景站，出站后横跨北滩水库走行至茉莉小镇以南，

穿朝阳大垌于横州市县城北侧设横县站，出站后向东跨 G209和郁江，于

武思江水库南侧低山丘陵区走行，至兴业县城南侧海螺水泥厂及其采石

场以东设兴业站，出站后折向东北，再取直向东，于玉林北侧走行，跨

黎湛铁路、泉南高速后在平安山村设玉林北站。

（2）方案比较

本项目路桥相连、桥隧相连、路隧相连较多，沿线地址水文情况复

杂，K 线方案结合桥跨布置、隧道进出口条件、路基填挖路段路基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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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拆迁量、社会影响、耕地保护、永久基本农田保护进行合理适当

的调整优化，较选方案线路长度短了 1.52 公里，少占地 70.7487 公顷，

少占用耕地 75.8896 公顷，少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72.9645公顷。综合考虑

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面积、工程拆迁量、社会影响、生态环境、通

行效率、工程量及造价、行车安全以及经济性与适用性等因素，K 线方

案更有利于节约集约用地、保护耕地与永久基本农田，且更切实可行。

表 3-1 比选方案综合对比分析表

单位：公顷

因素 K线方案 比选方案

线路长

度

197.5 公里 199.02 公里

K 线方案较比选方案线路长度短了 1.52 公里。

用地规

模

578.3441 公顷 649.0928 公顷

K线方案较比选方案少占地 70.7487 公顷。

占耕地

212.2539 公顷 288.1435 公顷

K线方案较比选方案少占用耕地 75.8896 公顷。

占永久

基本农

田

183.1351 公顷 256.0996 公顷

K 线方案较比选方案少占永久基本农田 72.9645 公顷。

拆迁建

筑物

734566 平方米 802933.6 平方米

K 线方案较比选方案少占拆迁量少了 68367.6 平方米，因此 K 线方案较比选方案对社会

稳定的影响更小。

桥隧比

新建桥梁 105 座，桥梁长度合计 117.5 公

里，占线路总长度的 60.44%。

新建桥梁 103 座，桥梁长度合计 138.70 公

里，占线路总长度的 69.69%

新建隧道 28 座，总长 36.14 公里，占线路

总长度的 18.59%。

新建隧道 26 座，总长 32 公里，占线路总

长度的 16.08%

K 线方案较比选方案桥隧比少了 6.74%，级配碎石、土石方量小。

投资
275.74 亿元 288.17 亿元

K 线方案较比选方案投资量少了 12.43 亿元。

比选结

论

K 线在用地规模、占耕地面积、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以及工程量与经济性方面均具有优势，

K线更合理可行，方案更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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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合理性

3.2.1 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合规性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际铁路建设规划

（2019-2023 年）的批复》（发改基础〔2018〕1861 号），新建南宁至

玉林铁路属于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批准的城际铁路建设规划明确的城际

铁路项目。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3〕89 号）中的“7.明确铁路“四电”工程用地报批要

求。主体工程允许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或永久基本农田的，“四电”工程

在无法避让时可以申请占用。”“9.明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

目范围”第（3）小点：纳入国家级规划（指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颁布）

的机场、铁路、公路、水运、能源、水利项目。项目主体工程符合占用

永久基本农田重大建设项目范围，因此本项目也符合占用补划永久基本

农田条件，根据相关文件，按照法定程序，依据规划修改和永久基本农

田补划的要求，编制土地用途调整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确保

永久基本农田补足补优。

3.2.2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合理性分析

将项目用地红线图与核实处置永久基本农田成果进行叠加，得出项

目总计占用核实处置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1.0755公顷，其中水田 0.4353

公顷，旱地 0.6328公顷，平均质量等别为 8.70等。

（1）多方案比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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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贯彻国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

国策，该项目在可行性研究阶段严格遵循节约集约用地设计思路及严格

保护耕地原则，在实地踏勘、多方论证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线路，最终

确定经济合理的技术标准和建设规模，达到了满足项目有效灌溉面积最

大化要求与减少用地的合理统一。同时该项目采取了多种工程、技术措

施，在保证工程质量和环境技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减少对耕地和永久

基本农田的占用。

（2）严格节约集约用地标准

在无法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情况下，对项目各项用地提高节约集约

用地标准，项目各项建设用地指标均小于《新建铁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

指标》（建标〔2008〕232号）相关的要求，有效的减少占用耕地和避

让永久基本农田。

（3）优化功能分区，减少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项目各个功能分区由牵引变电、无线通信和通所道路组成，在设计

各个功能分区时已采取了各项措施避让永久基本农田，尽可能的少占、

不占永久基本农田。

表 3-2 各功能分区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表

单位：公顷

功能分区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

牵引变电 0.0000

无线通信 0.3604

通所道路 0.7151

合计 1.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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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情况

3.3.1 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数量及分布

拟建项目占用核实处置永久基本农田 1.0755公顷，涉及图斑 68个，

其中预调出永久基本农田 0.0074公顷，涉及图斑 1个，需补划永久基本

农田面积为 1.0681公顷，涉及图斑 67个。详见下表。

表 3-3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数量及分布情况表

单位：公顷

县（市）

名

乡镇名

称

需补划 预调出 总计

占用面

积

图斑个

数

占用面

积

图斑个

数

占用面

积

图斑个

数

青秀区

伶俐镇 0.0105 2 0.0105 2

长塘镇 0.2071 14 0.2071 14

小计 0.2176 16 0.2176 16

横州市

横州镇 0.0274 2 0.0274 2

六景镇 0.1200 9 0.12 9

马山乡 0.0652 8 0.0074 1 0.0726 9

陶圩镇 0.0883 3 0.0883 3

校椅镇 0.0380 3 0.038 3

小计 0.3389 25 0.0074 1 0.3463 26

港南区
木梓镇 0.3384 18 0.3384 18

小计 0.3384 18 0.3384 18

兴业县

葵阳镇 0.0858 3 0.0858 3

龙安镇 0.0402 4 0.0402 4

石南镇 0.0472 1 0.0472 1

小计 0.1732 8 0.1732 8

合计 1.0681 67 0.0074 1 1.0755 68

3.3.2 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地类构成情况

从地类构成看，该项目拟占用核实处置永久基本农田 1.0755公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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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0.4427公顷，旱地 0.6328公顷），其中需补划永久基本农田 1.0681

公顷（水田 0.4353公顷，旱地 0.6328公顷），预调出永久基本农田 0.0074

公顷（全部为水田）。详见下表。

表 3-4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地类构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县（市）

名
乡镇名称

需补划 预调出 总计

水田 旱地 小计 水田 小计 水田 旱地 合计

青秀区

伶俐镇 0.0105 0.0105 0.0105 0.0105

长塘镇 0.0740 0.1331 0.2071 0.0740 0.1331 0.2071

小计 0.074 0.1436 0.2176 0.074 0.1436 0.2176

横州市

横州镇 0.0274 0.0274 0 0.0274 0.0274

六景镇 0.12 0.1200 0 0.12 0.12

马山乡 0.0652 0.0652 0.0074 0.0074 0.0726 0 0.0726

陶圩镇 0.0883 0.0883 0.0883 0 0.0883

校椅镇 0.0066 0.0314 0.0380 0.0066 0.0314 0.038

小计 0.1601 0.1788 0.3389 0.0074 0.0074 0.1675 0.1788 0.3463

港南区
木梓镇 0.0752 0.2632 0.3384 0.0752 0.2632 0.3384

小计 0.0752 0.2632 0.3384 0.0752 0.2632 0.3384

兴业县

葵阳镇 0.0858 0.0858 0.0858 0 0.0858

龙安镇 0.0402 0.0402 0.0402 0 0.0402

石南镇 0.0472 0.0472 0 0.0472 0.0472

小计 0.126 0.0472 0.1732 0.126 0.0472 0.1732

合计 0.4353 0.6328 1.0681 0.0074 0.0074 0.4427 0.6328 1.0755

3.3.3 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地形坡度情况

从坡度级别看，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坡度级别分布在Ⅰ级-Ⅳ级，

其中Ⅰ级坡度面积为 0.5960公顷，占永久基本农田的比例为 55.42%；Ⅱ

级坡度面积为 0.2468公顷，占永久基本农田的比例为 22.95%；Ⅲ级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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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为 0.1880公顷，占永久基本农田的比例为 17.48%；Ⅳ级坡度面积为

0.0388公顷，占永久基本农田的比例为 3.61%；Ⅴ级坡度面积为 0.0059

公顷，占永久基本农田的比例为 0.55%。详见下表 3-5。

3.3.4 项目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国家利用等别情况

从质量等别看，项目拟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耕地质量等别分布在 6等

-10等，其中 6等 0.0767公顷，占永久基本农田的比例为 7.13%；7等 0.1701

公顷，占永久基本农田的比例为 15.82%；8等地 0.1233公顷，占永久基

本农田的比例为 11.46%；9等地 0.3319公顷，占永久基本农田的比例为

30.86%；10等地 0.3735公顷，占永久基本农田的比例为 34.73%。详见

表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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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坡度情况表

单位：公顷

县（市）

名
乡镇名称

需补划 预调出 合计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小计 Ⅳ级 小计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合计

青秀区

伶俐镇 0.002 0.0085 0.0105 0.002 0.0085 0.0105

长塘镇 0.1091 0.0202 0.0778 0.2071 0.1091 0.0202 0.0778 0.2071

小计 0.1111 0.0287 0.0778 0 0 0.2176 0.1111 0.0287 0.0778 0 0 0.2176

横州市

横州镇 0.0274 0.0274 0.0274 0.0274

六景镇 0.0816 0.0384 0.12 0.0816 0.0384 0.12

马山乡 0.006 0.0453 0.0139 0.0652 0.0074 0.0074 0.006 0.0453 0.0139 0.0074 0.0726

陶圩镇 0.0658 0.0225 0.0883 0.0658 0.0225 0.0883

校椅镇 0.0314 0.0066 0.038 0.0314 0.0066 0.038

小计 0.2122 0.1128 0.0139 0 0 0.3389 0.0074 0.0074 0.2122 0.1128 0.0139 0.0074 0 0.3463

港南区
木梓镇 0.1609 0.0439 0.0963 0.0314 0.0059 0.3384 0.1609 0.0439 0.0963 0.0314 0.0059 0.3384

小计 0.1609 0.0439 0.0963 0.0314 0.0059 0.3384 0.1609 0.0439 0.0963 0.0314 0.0059 0.3384

兴业县

葵阳镇 0.0716 0.0142 0.0858 0.0716 0.0142 0.0858

龙安镇 0.0402 0.0402 0.0402 0.0402

石南镇 0.0472 0.0472 0 0.0472 0.0472

小计 0.1118 0.0614 0 0 0 0.1732 0.1118 0.0614 0 0 0 0.1732

合计 0.596 0.2468 0.188 0.0314 0.0059 1.0681 0.0074 0.0074 0.596 0.2468 0.188 0.0388 0.0059 1.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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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国家利用等别情况表

单位：公顷

县（市）

名

乡镇

名称

需补划 预调出 总计

高等地 中等地
小计

平均质

量等

中等地
小计

平均质

量等

高等地 中等地
合计

平均质

量等6 7 8 9 10 9 6 7 8 9 10

青秀区

伶俐镇 0.0105 0.0105 9.0 0.0105 0.0105 9.0

长塘镇 0.0740 0.1331 0.2071 9.3 0.0740 0.1331 0.2071 9.3

小计 0 0 0.074 0.0105 0.1331 0.2176 9.3 0 0 0 0 0 0.074 0.0105 0.1331 0.2176 9.3

横州市

横州镇 0.0274 0.0274 10.0 0.0274 0.0274 10.0

六景镇 0.12 0.1200 10.0 0.12 0.1200 10.0

马山乡 0.0652 0.0652 9.0 0.0074 0.0074 9 0.0726 0.0726 9.0

陶圩镇 0.0883 0.0883 7.0 0.0883 0.0883 7.0

校椅镇 0.0066 0.0314 0.0380 9.5 0.0066 0.0314 0.0380 9.5

小计 0 0.0949 0 0.0652 0.1788 0.3389 9.0 0.0074 0.0074 9.0 0 0.0949 0 0.0726 0.1788 0.3463 9.0

港南区
木梓镇 0.0752 0.2488 0.0144 0.3384 8.6 0.0752 0.2488 0.0144 0.3384 8.6

小计 0 0.0752 0 0.2488 0.0144 0.3384 8.6 0 0 0 0 0.0752 0 0.2488 0.0144 0.3384 8.6

兴业县

葵阳镇 0.0365 0.0493 0.0858 7.1 0.0365 0.0493 0.0858 7.1

龙安镇 0.0402 0.0402 6.0 0.0402 0.0402 6.0

石南镇 0.0472 0.0472 10.0 0.0472 0.0472 10.0

小计 0.0767 0 0.0493 0 0.0472 0.1732 7.7 0 0 0 0.0767 0 0.0493 0 0.0472 0.1732 7.7

合计 0.0767 0.1701 0.1233 0.3245 0.3735 1.0681 8.7 0.0074 0.0074 9 0.0767 0.1701 0.1233 0.3319 0.3735 1.0755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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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项目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

3.4.1 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原则

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应遵循占用与补划“数量相等、质量相当” 的原

则，具体为：

（1）补划面积应不小于建设占用的面积，质量等级不低于占用土地

的质量等级；

（2）补划的永久基本农田土地利用现状应当为耕地；

（3）下列类型的耕地禁止新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①地形坡度大于 25 度且未采取水土保持措施的耕地、易受自然灾

害损毁的耕地；

②因生产建设或自然灾害严重损毁且不能恢复耕种的耕地；

③受重金属污染物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的耕地，或治理后仍

达不到国家有关标准的耕地；

④未纳入永久基本农田储备区的零星分散、规模过小、不易耕作、

质量较差的低等耕地。

3.4.2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数量情况

本项目拟占用核实处置永久基本农田 1.0755公顷（水田 0.4427公顷，

旱地 0.6328公顷），其中需补划永久基本农田 1.0681公顷（水田 0.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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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旱地 0.6328公顷），预调出永久基本农田 0.0074公顷（全部为水

田）。按照《自然资源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

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中关于永久基

本农田补划要求，同时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

发<广西严肃开展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处置工作方案>的通

知》（桂自然资办〔2023〕193号）：标注“预调出”的地块，涉及重

大建设项目占用，调整时无需再次落实补划。本次应划入面积不少于

1.0681公顷的永久基本农田，其中水田不少于 0.4353公顷。

遵循在县域内数量和质量平衡的原则，拟将青秀区、横州市、港南

区、兴业县内优质的、集中、连片，质量较好的净面积 1.0681公顷耕地

补划为永久基本农田，涉及 5个图斑。详见下表。

表 3-7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数量及分布情况表

单位：公顷

县（市）名 乡镇名称 补划面积 图斑个数

青秀区 长塘镇 0.2176 1

横州市 陶圩镇 0.3389 1

港南区 木梓镇 0.3384 2

兴业县 城隍镇 0.1732 1

合计 1.0681 5

3.4.3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地类构成情况

为了保证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并尽量减少

对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的改动，在涉及县范围内进行永久基本农田补划。

本次共补划永久基本农田 1.0681 公顷（水田 0.9158 公顷、旱地 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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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详见下表。

表 3-8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地类构成情况表

单位：公顷

县（市）名 乡镇名称
地类

水田 旱地 合计

青秀区 长塘镇 0.2176 0.0000 0.2176

横州市 陶圩镇 0.3389 0.0000 0.3389

港南区 木梓镇 0.1861 0.1523 0.3384

兴业县 城隍镇 0.1732 0.0000 0.1732

合计 0.9158 0.1523 1.0681

3.4.4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地形坡度情况

根据地形坡度分析，项目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坡度级别全部为Ⅰ级坡度

面积为 1.0681公顷。详见下表。

表 3-9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坡度情况表

单位：公顷

县（市）

名
乡镇名称

坡度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合计

青秀区 长塘镇 0.2176 0.0000 0.0000 0.0000 0.2176

横州市 陶圩镇 0.3389 0.0000 0.0000 0.0000 0.3389

港南区 木梓镇 0.3384 0.0000 0.0000 0.0000 0.3384

兴业县 城隍镇 0.1732 0.0000 0.0000 0.0000 0.1732

合计 1.0681 0.0000 0.0000 0.0000 1.0681

3.4.5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国家利用等别情况

从质量上看，项目补划永久基本农田耕地质量等别分布在 6-9等地，

面积为 1.0681公顷，其中 6等 0.1732公顷、7等 0.5250公顷、8等 0.2176

等，9等 0.1523公顷，耕地质量平均等别 7.3等。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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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耕地质量等别情况表

单位：公顷

县（市）名 乡镇名称

等别

6等 7等 8等 9等 小计
平均质

量等

青秀区 长塘镇 0.2176 0.2176 8

横州市 陶圩镇 0.3389 0.3389 7

港南区 木梓镇 0.1861 0.1523 0.3384 7.9

兴业县 城隍镇 0.1732 0.1732 6

合计 0.1732 0.5250 0.2176 0.1523 1.0681 7.3

3.4.6 与相关成果衔接情况

根据补划的要求，拟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地块需与 2023年国土变更调

查成果、生态保护红线、其他重点建设项目补划地块及其他相关要素衔

接，形成最终的补划地块。

（1）拟补划地块与生态保护红线衔接

经与“三区三线”生态保护红线成果衔接，拟建项目涉及南宁市青

秀区、兴宁区、宾阳县、横州市拟补划地块均不在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

（2）拟补划地块与 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衔接

方案补划地块位于涉及县，补划面积共计 1.0681公顷（水田 0.9158

公顷、旱地 0.1523公顷）。经与 2023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数据叠加分析，

补划地块均为耕地，不涉及其他地类。

（3）拟补划地块与其他项目补划地块衔接

将拟建项目的补划地块与其他项目补划地块叠加分析可知，补划地

块与其他项目补划地块不存在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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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拟补划地块与其他要素衔接

将拟建项目的补划地块与永久基本农田（含补划图斑）、城镇开发

边界、自然保护地、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河湖管理范围、不稳定

耕地、采矿权、探矿权、审批用地、项目用地预审范围线、污染耕地、

疑似流出耕地图层、需要退耕还林还草还湖还牧范围等要素叠加分析可

知，补划地块与以上要素均不存在重叠。

3.4.7 新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的管护与监管措施

（一）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建立永久基本农田占用和补划

台账及数据库，将补划地块列为监管的重点内容。在项目组卷报批时，

市、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通过实地核查、遥感监测等方式，对补划

地块现状进行核查，确保补划地块的真实性。

（二）严格落实“田长制”，各级田长对管辖范围的补划地块进行

定期巡检，发现违法占用或破坏耕地行为的及时劝阻，问题严重的要及

时上报。

（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对通过技术审查的补划地块进行严格监

管，结合遥感监测、土地卫片执法检查等，按照季度抽查的方式对疑似

非耕地的补划地块进行实地核查，确认问题的，及时公开通报，按要求

限期整改。

（四）落实各地管护责任，将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地块纳入耕地保护

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对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地块监测、保护情况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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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现突出问题的，计入年度绩效考核评价。

3.5 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对比分析

3.5.1 占用补划地类构成变化情况

拟建项目占用核实处置永久基本农田 1.0755公顷，涉及图斑 68个，

其中预调出永久基本农田 0.0074公顷，涉及图斑 1个，需补划永久基本

农田面积为 1.0681公顷，涉及图斑 67个。

从整体地类构成变化来看，本项目拟占用核实处置永久基本农田需

补划面积为 1.0755公顷，其中其中预调出永久基本农田 0.0074公顷，需

补划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1.0681 公顷（水田 0.4353 公顷，旱地 0.6328

公顷）。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的面积为 1.0681公顷（水田 0.9158公顷、旱

地 0.1523公顷）。补划后，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变，水田面积增加 0.4805

公顷。

综上，补划后的水田面积有所增加，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耕

地结构更加合理。

表 3-11 占用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地类对比情况表

单位：公顷

区分
地类

水田 旱地 合计

青秀区

需补划 0.0740 0.1436 0.2176

补划 0.2176 0.0000 0.2176

变化 0.1436 -0.1436 0.0000

横州市

需补划 0.1601 0.1788 0.3389

补划 0.3389 0.0000 0.3389

变化 0.1788 -0.1788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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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地类

水田 旱地 合计

港南区

需补划 0.0752 0.2632 0.3384

补划 0.1861 0.1523 0.3384

变化 0.1109 -0.1109 0.0000

兴业县

需补划 0.1260 0.0472 0.1732

补划 0.1732 0.0000 0.1732

变化 0.0472 -0.0472 0.0000

合计

需补划 0.4353 0.6328 1.0681

补划 0.9158 0.1523 1.0681

变化 0.4805 -0.4805 0.0000

3.5.2 占用补划地形坡度变化情况

从整体坡度情况来看，补划后，Ⅰ级坡度的补划面积 1.0681公顷，比

占用 0.5960公顷多了 0.4721公顷；无Ⅱ级、Ⅲ级、Ⅳ级、V级坡度的补

划地块。补划后，地块的地形平坦度有所变缓。

表 3-12 占用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坡度对比情况表

单位：公顷

区分
≤2°

2°～

6°
6°～15°

15°～

25°
≥25°

合计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青秀区

需补划 0.1111 0.0287 0.0778 0.0000 0.0000 0.2176

补划 0.2176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2176

变化 0.1065 -0.0287 -0.0778 0.0000 0.0000 0.0000

横州市

需补划 0.2122 0.1128 0.0139 0.0000 0.0000 0.3389

补划 0.3389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3389

变化 0.1267 -0.1128 -0.0139 0.0000 0.0000 0.0000

港南区

需补划 0.1609 0.0439 0.0963 0.0314 0.0059 0.3384

补划 0.338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3384

变化 0.1775 -0.0439 -0.0963 -0.0314 -0.0059 0.0000

兴业县 需补划 0.1118 0.0614 0.0000 0.0000 0.0000 0.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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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2°

2°～

6°
6°～15°

15°～

25°
≥25°

合计

Ⅰ级 Ⅱ级 Ⅲ级 Ⅳ级 Ⅴ级

补划 0.173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1732

变化 0.0614 -0.061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合计

需补划 0.5960 0.2468 0.1880 0.0314 0.0059 1.0681

补划 1.0681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1.0681

变化 0.4721 -0.2468 -0.1880 -0.0314 -0.0059 0.0000

3.5.3 占用补划国家利用等别变化情况

从整体本项目共需补划永久基本农田 1.0681公顷，其中 6等地需补

划 0.0767公顷，7等地需补划 0.1701公顷，8等地需补划 0.1233公顷，

9等地 0.3245公顷，10等地 0.3735公顷，平均国家级利用等别为 8.7等。

项目拟补划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1.0681公顷，其中 6等地 0.1732公顷，

7等地 0.5250公顷，8等地 0.2176公顷，9等地 0.1523公顷，平均国家

级利用等别为 7.3等。

补划后，6 等地面积增加了 0.0965公顷，7 等地面积增加了 0.3549

公顷，8等地面积增加了 0.0943公顷，9等地减少了 0.1722公顷，10等

地减少了 0.3735公顷，平均国家级利用等别提高了 1.4等。因此，补划

的永久基本农田总体质量高于占用的质量。

表 3-13 占用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等别对比情况表

单位：公顷

区分
国家级利用等别

合计

平均

质量

等别6 7 8 9 10

青秀区

需补划 0.0000 0.0000 0.0740 0.0105 0.1331 0.2176 9.3

补划 0.0000 0.0000 0.2176 0.0000 0.0000 0.2176 8.0

变化 0.0000 0.0000 0.1436 -0.0105 -0.1331 0.00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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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分
国家级利用等别

合计

平均

质量

等别6 7 8 9 10

横州市

需补划 0.0000 0.0949 0.0000 0.0652 0.1788 0.3389 8.7

补划 0.0000 0.3389 0.0000 0.0000 0.0000 0.3389 7.0

变化 0.0000 0.2440 0.0000 -0.0652 -0.1788 0.0000 -1.7

港南区

需补划 0.0000 0.0752 0.0000 0.2488 0.0144 0.3384 8.6

补划 0.0000 0.1861 0.0000 0.1523 0.0000 0.3384 7.9

变化 0.0000 0.1109 0.0000 -0.0965 -0.0144 0.0000 -0.7

兴业县

需补划 0.0767 0.0000 0.0493 0.0000 0.0472 0.1732 7.7

补划 0.173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1732 6.0

变化 0.0965 0.0000 -0.0493 0.0000 -0.0472 0.0000 -1.7

合计

需补划 0.0767 0.1701 0.1233 0.3245 0.3735 1.0681 8.7

补划 0.1732 0.5250 0.2176 0.1523 0.0000 1.0681 7.3

变化 0.0965 0.3549 0.0943 -0.1722 -0.3735 0.0000 -1.4

3.6 补划方案合理性、合规性分析

通过综合对比分析项目补划永久基本农田情况以及补划永久基本农

田的数量、质量及集中连片程度情况，得知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的数量为

1.0681公顷，等于补划永久基本农田数量，补划后平均质量等别为 7.3，

优于需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的平均质量等是 8.7，集中连片程度略提高。因

此，本次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补划空间位置、数

量和质量切实可行，能够实现涉及县（市、区）永久基本农田数量不减

少、质量不降低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也能为区域粮食生产和区域

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坚实的保障。

3.7 小结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项目是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能够顺畅

运行的基础，对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成为北部湾城市群至桂东南城镇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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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最为便捷快速的城际通道具有重要左右。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宏观

调控政策、国家产业政策、国家供地政策等相关政策。经过方案比选，

无法避开永久基本农田，项目选址在耕地保护、工程实施难度、城镇规

划以及工程地质等方面进行了充分论证分析，选址合理可行。满足相关

设计规范标准，用地规模合理，符合节约集约用地的要求。

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项目建设补划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符合《基本农田划定技术规程》（TD/T1032-2011），遵循永久基本农田

占用与补划“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原则，为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

电工程项目补划提供依据。因此，本次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既能保

证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的顺畅运行，又能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补划方案合理可行。

4 项目实施影响评估

4.1 对规划指标的影响评价

4.1.1 对耕地保护目标的影响

本方案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原

则，确保耕地保有量不降低。耕地保有量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保一

定区域内耕地总量实现动态平衡的关键性指标，耕地保有量主要通过规

划建设占用耕地、土地整治补充耕地、农业结构调整、生态退耕用地和

灾毁用地占用等方面进行控制。根据方案，本次土地用途调整拟将该项



48

目规划用地落实，本项目建设涉及占用耕地共 1.8725 公顷，通过土地开

垦项目中挂钩补充同等数量的新增耕地。因此，本次土地用途调整不涉

及耕地调出。调整后，耕地保有量不变，符合耕地面积不减少的政策要

求，对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耕地保有量目标的实现没有影响。

4.1.2 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

本方案项目涉及占用核实处置永久基本农田 1.0755公顷，其中预调

出永久基本农田 0.0074公顷，需补划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 1.0681公顷。

青秀区、横州市、港南区、兴业县已按照《 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

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

166号）、《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用地用海要素保障的通知》（自

然资发〔2023〕89号）等相关规定，在各县域范围内完成补划，县内永

久基本农田划定面积不变，地类面积和耕地质量等别保持动态平衡。补

划后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确定的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不

受影响。

4.1.3 对建设用地指标的影响

本次项目新增交通水利建设用地指标 12.8395公顷，由于南宁市、

贵港市、玉林市的剩余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足以满足本项目的需求，使用

涉及设区市的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指标核减，不涉及新增建设用地

调入调出，因此，调整后，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建设用地总规模保持不

变。项目已和涉及县（市、区）空间规划进行了衔接，对所在地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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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用地目标没有影响。

4.2 对土地利用结构的影响评价

本次土地用途调整坚持“各项建设用地指标不突破、新增建设用地

不增加、耕地保有量不减少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减少、布局不调整”

的原则，调整规划建设用地布局。本次土地用途调整是在涉及县（市、

区）内进行，项目实施后，本项目占用的 12.8395 公顷新增建设用地是

在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指标中核减同等数量的指标；涉及占用耕地

共 1.8725 公顷，将从涉及设区市规划的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指标中予以落

实，因此，土地用途调整后，农用地总量、建设用地总量、其他土地总

量规划目标影响不大。

项目实施后，农用地（12.8294公顷）调整为建设用地，项目为公用

设施用地，调整后有利于促进耕地质量提高，项目已和南宁市、贵港市、

玉林市，横州市、港南区、兴业县、北流市国土空间规划进行充分衔接，

涉及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已将项目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中，在空间规

划的用地结构和布局调整中一一安排，因此，项目建设符合空间规划布

局和结构调整要求。

4.3 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评价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发展作出了明确定位，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陆

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发展，构

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

形成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本线



作为广西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是落实国家及区域战略规划，实现广西“三 
 

大战略定位”的战略保障线。北部湾城市群和桂东南城镇群是广西新型

城镇化战略的重点区域。 

本项目西连南宁，辐射北部湾城市群，东接玉林，辐射桂东南城镇群， 

是促进广西区内城际交流，沟通广西中西部与东部，加强广西北部湾城 

市群与桂东南城镇群便捷联系的城际出行线。 

珠江—西江经济带横贯两广，上联云贵，下通港澳，在全国区域协 

调发展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是促进广东、广西经 

济一体化和跨省区经济合作发展的重要举措。本项目向东延伸形成北部 

湾经济区至珠三角经济区间新的快速客运通道，是保障两广间区际交流， 

促进北部湾与珠三角经济区间便捷快速联系，实现珠江-西江经济带区域 

协调发展的区际快速线。 

本线地处我国西部地区，沿途所经区域总体上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同时沿线横州市及兴业县均是革命老区，长期以来对外交通不畅成为限 

制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瓶颈因素。本项目将沿线地区接入全国高铁 

网，将发挥高铁经济对沿线物质、资金、人才、技术的带动作用，是推 

动沿线社会经济发展，引领沿线城镇化建设，促进老区发展和脱贫攻坚 

的民生发展线。 

4.4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 
 

4.4.1 对生态保护红线的影响分析 
 

经与国家批准的“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生态保护红线叠加，项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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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占用自然保护区。

此外，南玉铁路项目已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关于新建

南宁至玉林铁路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书的批复》（桂环审〔2019〕228号），

本项目属于是南玉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参考按照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对策措施等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4.4.2对土地资源、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本工程征用土地主要为农林用地和建设用地，工程征地改变了土地

原有的生态功能，使地表植被和沿线宝贵的耕地资源遭受损失；原有的

自然生态环境或农业生态环境改变为以铁路线性廊道为主的人工生态环

境，对完全依靠农业收入的农业人口产生直接影响。此外，施工期占用

取土场等临时用地中部分为旱地，这将对当地土地资源造成进一步的影

响。

弃土场、制（存）梁场、施工营地、施工便道等临时工程的占地，

工程结束后将对其采取生态恢复措施或进行复垦（或按土地权属人要求

进行处理）预计在施工结束后 3～5年左右可基本恢复原有的土地利用类

型。

4.4.3对动植物资源的影响

工程选线过程中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生态敏感

目标进行了绕避，从源头上减缓工程建设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影响，工

程建设对沿线珍稀动植物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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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水土流失影响

在不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或防护措施不足的情况下，施工期可能产

生水土流失，主要集中在线路中心线两侧 30m范围内，呈带状分布。

（1）路基边坡水土流失分析

路基工程土壤侵蚀以路基边坡和路堑边坡侵蚀为主，施工期间由于

路基裸露，在护坡未形成之前，其坡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水土流失。水

土流失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可使土壤肥力下降，砂粒石块沉积于农

田，使农田变性或弃耕。

（2）桥涵工程水土流失分析

桥涵工程施工将引起河流过流面积缩小，导致上游壅水、淤积，下

游冲刷；同时还可能对河流泄洪、农田灌溉等产生影响。桥梁施工中挖

坑弃土、基坑排水等作业易导致水土侵蚀，桥涵两端施工可能破坏河岸

迎水面，产生水土流失。

（3）取弃土场水土流失分析

在取土场取土过程中将剥离表层土，使附着在其上的地表植被遭到

完全破坏，而导致水土流失量大增；若场地防护不当或不及时也将导致

水土流失量大增。

4.4.5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分布、排放方式及排放量分析

（1）声环境

施工期噪声污染源为各种施工设备、运输车辆等，在施工及材料运

输中，这些噪声污染源对其周围环境有一定影响，特别是在靠近城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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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施工点。根据预测，工程运营初期，距铁路外轨中心线 30m 处满足

《铁路边界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GB12525-90）之“昼间 70dB（A），

夜间 60dB（A）”。

（2）振动环境

铁路振动发生于列车走行时车轮与轨道的撞击，具有强度大、衰减

快的特点。工程后，沿线距线路外轨中心线 30m 及以外区域的敏感点均

满足 GB10070-88《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中“铁路干线两侧昼间 80dB、

夜间 80dB”。

（3）水环境

本次工程产生的污水主要为沿线车站产生的生活废水，主要污染物

为 COD、BOD、SS、动植物油、氨氮等。容县南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

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之三级标准，就近接入周边

市政污水管网；岑溪东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集便污水经厌氧处理

后再一同经MBR工艺处理，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18-2002）之一级 A 标准，就近接入周边市政雨污合流管。

（4）环境空气

本工程建成后牵引类型电力，没有机车废气排放。本工程不新增锅

炉，没有锅炉废气排放。对环境空气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施工期机械设备

排放的废气和扬尘，施工期结束后，环境影响随即消除。

（5）固体废物

固体废物主要来自于沿线车站旅客列车卸放垃圾及旅客候车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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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垃圾经定点收集并及时清运，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后对环境

影响不大。

（6）电磁环境

根据类比测量和分析，220kV 牵引变电所围墙处工频磁感应强度、

工频电场强度满足 GB8702-2014《电磁环境控制限值》要求。

工程完成后，距铁路外轨中心线 80m 范围内的居民点中采用天线收

看电视节目的用户，会受到电气化线路列车通过时产生的电磁环境影响，

尤其当电视信号场强较低时，图像质量会在正常收看质量以下。列车通

过时，车体本身对电视信号产生的反射和遮挡影响，也会降低铁路附近

居民（采用天线接收方式）的电视收看质量。

4.4.6生态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的原则

（1）铁路工程选线、选址须绕避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

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核心区、国家级森林公园生态保育区和核

心景观区等。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不得设置排放污染物的生产设施。

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不得设置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景观的生产设施。

铁路工程选线、选址宜绕避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其他景区、

森林公园、地质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水源保护

区一级区外的保护区等。无法绕避时，应综合比选，合理确定建设方案。

（2）工程选线尽量结合地形，减少高填深挖等土石方工程；合理安

排取弃土的施工程序，在施工组织形式可行的情况下，优先安排填方地

段的施工，再进行挖方地段的施工，从源头上减少弃土占地；合理调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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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方，互调余缺，最大限度减少工程弃土（渣）数量，并同时考虑结

合地方实际综合利用。

（3）工程永久占地遵循“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

的基本国策，以经济合理、节约用地、少占良田为原则，临时工程用地

选址优先考虑永临结合，同时，工程占地要与地方土地利用规划总体相

协调。

（4）对路基坡面进行必要的工程或植物防护，在保证工程安全稳定

的前提下，防治水土流失，美化环境。

（5）隧道洞口设计贯彻“早进晚出”的原则，尽量减少对边仰坡的

开挖。隧道洞口边仰坡采用骨架护坡等防护型式，并做好绿色防护，并

加强环境设计。

（6）新建桥涵位置选择时，尽量顺天然洪水流向自然河沟布置，避

免大改；基础采用钻孔桩，水中墩施工采取防护措施，钻孔桩施工时设

置封闭钢质泥浆槽存贮泥浆，避免污染河水。

（7）严禁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各类

环境敏感区内设置取、弃土（渣）场及大临工程。在环境敏感区内施工

时，严格执行各项环保制度，组织施工人员学习相关规定，避免施工对

特殊或重要环境敏感区的一切不利影响。

（8）取、弃土（渣）场结合地方规划，宜选择荒坡、荒地，尽量少

占农田；取弃土（渣）场应作好工程防护和排水设计，避免形成地面径

流，造成水土流失；取弃土完毕后，结合土质特点及地方规划，进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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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或复植。

（9）大临工程场地范围内将规划设置集水、排水设施，以畅通地面

径流自然通道，防止壅水和场地冲刷；大临工程中的临时设施，将在工

程交验后规定时间内予以拆除，并加以整治综合利用。

（10）本工程绿色通道设计依据《铁路工程绿色通道建设指南》（铁

总建设〔2013〕94 号）对新建线路区间路基两侧、桥下可绿化区域进行

绿化设计，防止水土流失。

4.5 征地风险评估

项目的建设对项目用地周边群众来说，首先接触到的是征地、拆迁

和再安置，这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征迁和再安置工作不到位，

不仅直接影响工期，更会给社会环境带来严重的冲击，与项目建设的最

终目的背道而驰。为了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国家对土地和拆迁

补偿标准不断提高，但与市场拍卖价尚存在一定差距。因此，为了国家

利益应做好被安置群众的工作，用地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吸收被征

地农民就业，使他们的长远生计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在征地过程中，

必须严格履行法定程序，特别是要保护被征地农村经济组织和农户的知

情权。在征地依法报批前，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应将拟征地的用途、位置、

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等，以书面形式告知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

户；对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应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和产权人

共同确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对拟征土地的补偿标准、安

置途径有申请听证的权力。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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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原则。

认真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6 部关于进一

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桂人社规〔2022〕

2 号）的规定，同时参考地区征地拆迁标准，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

和社会保障工作。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按有关规定纳入征地补

偿安置费用，不足部分由当地政府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中解决。近

年来，征地拆迁中的各社会矛盾频发，因为征迁对象的土地与房屋是群

众生活最原始、最基本的保障，然而现实中的征地拆迁所得的补偿有限，

且不具有持续性，造成征迁影响群众的生活，容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

结合本项目，拟征用的土地 12.8395 公顷，相对来说存在的征地风险比

较大，不能忽视，应在今后工作中注意下列问题：

①征地拆迁补偿问题等引发的群体性矛盾纠纷；

②征地拆迁补偿款项落实问题；

③产权纠纷问题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治安问题和各类矛盾纠纷

或可能发生的重大治安问题。

4.6 保护耕地和节约集约用地措施

（1）加强基本农田保护的组织领导

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通过审批后，先行落实永久基本农田补划入

库，将补划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成果同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一并报送

备案。同时，应加大领导和监管力度，切实做到责任、任务、人员、经

费“四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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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落实耕地保护责任人

将耕地以签订责任状的形式全面落实到乡、村，层层明确落实保护

责任人。其中包括乡镇级层面的保护责任人、村级层面的保护责任人。

（3）明确界定补划基本农田的范围

按方案明确补划永久基本农田的具体面积、范围、四至，并落实到

具体地块，范围确定后，将设立保护标志，并予以公告。

（4）做好耕作层剥离，落实培肥措施

为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贯彻落实《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整治办法的要求》，落实

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要求，同时结合《建设占用耕地

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技术规程》（DB 45∕T 1992-2019）的相关要求，要

求业主在项目工程建设开工之前必须对建设占用的优质基本农田实施耕

作层表土剥离，剥离后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本着“应剥尽剥、即剥即

用、就近利用、少储少运”的原则，并结合当地增减挂钩、旱改水、土

地综合整治等项目，将耕作层表土用于耕地土壤改良、肥力提高、土层

增厚等，提高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从而实现基本农田数量、质量、

生态动态平衡。要切实加强补划永久基本农田地块的耕地改造，提高耕

地质量，不断增加对土地的物质投入和技术投入，落实经费，分期实施

培肥计划，使补划为基本农田的耕地质量逐步提高。

（5）明确管制措施

1）未经批准，禁止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占用基本农田进行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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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开发区和工业建设；现有非农建筑物、构筑物不得随意改建或扩

建；建、构筑物废弃拆除的，要尽可能复垦为耕地；因重要基础设施建

设需要占用基本农田的，要严格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基

本农田保护条例》的规定依法调整规划。

2）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建房、建窑、建坟或擅

自挖沙、采石、取土、堆放任何固体废弃物和污染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

基本农田的活动。

3）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置、荒芜农田。

4）调整为其他农用地或抛荒的永久基本农田，不能擅自调出保护区，

应仍按永久基本农田进行保护和管理，在非农建设占用时，必须按法定

程序报国务院批准，切实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6）依法报批和备案

将此次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的资料收集整理，建立永久基本农田划定

成果档案，图、表和文字报告齐全，妥善保存。统一制作基本农田保护

公告，张贴在交通要道和人群聚集的地方，建立永久性基本农田保护标

牌，公示耕地保护相关内容和措施。

（7）组织验收

规划修改方案经依法批准后，涉及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调整应

及时申请相关部门进行验收。通过自查、初验、复验、公布、总结等步

骤，重点按组织工作、调查核实、调整划定、建立标志、建立档案、建

章立制等方面内容和标准，采取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法对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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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后的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验收。

（8）建立健全公共参与制度

对规划修改方案及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要扩大公众参与程度，切

实增强规划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对于此次规划修改方案及永久基本农田

补划方案，不仅要让土地权益所涉及相关人员和组织对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修改及永久基本农田占用补划的利弊进行充分辩论，组织开展听证会，

形成听证纪要；还要听取各方专家领导对修改方案及永久基本农田补划

方案的意见与建议，形成专家论证意见。经批准的规划修改方案应及时

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9）进一步节约集约用地

1）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优化实施方案，严格遵循“节约用地、

持续发展”的总体思路，在满足工程技术要求的前提下，以少占用项目

区周边的土地特别是耕地为原则，严格按照项目单项用地控制指标的要

求，合理利用土地资源。

2）合理开发土地资源，将项目建设对耕地的破坏降至最低。减少土

方挖填数量，尽量避免占用高产农田。项目建设占用农田沟渠时，工程

建设单位应负责修复或改移，不得降低原沟渠标准及功能。项目施工后，

所有临时占地使用后均应恢复耕种，弃渣堆渣完毕后需进行土地整治，

根据当地条件植树植草或进行土地开垦。

4.7 消除项目实施不良影响的措施

（1）加强规划修改方案实施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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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修改方案依法批准实施后，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技术规范，

及时进行土地现状变更、规划图件变更及有关档案资料变更，对规划修

改方案确定的建设用地指标变动情况进行登记备案，以确保规划的顺利

实施。

2）土地利用必须按照修改后的土地规划用途进行管制，加强调入建

设用地的规划管理，科学地制定建设项目的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按照

规定的程序上报批准后方可实施。

3）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定期对规划修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检

查，并建立档案管理制度，及时发现、纠正并严格查处各类违法违规利

用土地的行为，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

（2）加强项目建设的监管力度

1）建设项目用地必须严格按照经批准的规划修改方案实施，不得擅

自突破用地规模，改变土地用途或变更建设项目，坚决杜绝违反规划的

现象发生。

2）项目建设中全程和运营期间要坚持节约用地，做好土地保护和节

约集约利用工作。

3）项目施工过程中，合理选择临时堆放土方的地点，坚决杜绝占用

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堆放土方；项目施工后，所有临时占地使用后均要

实施复垦，弃渣堆渣完毕后需进行土地整治，根据当地条件植树植草或

进行土地开垦。应采取避开雨季施工、建设截水沟、排洪沟以及覆土绿

化等水土流失防治措施，达到保持水土、美化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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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工程与生态环境的质量监管，严禁乱砍树木，注意生态环境

的保护。

5）加强环境保护管理，落实各项废气、废渣治理措施，选用低噪设

备，采用减震、隔声、消声及设置绿化带等降噪措施，充分利用废水事

故应急池，落实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5、结论

项目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国家产业政策、供地政策情况，符

合纳入国土空间规划衔接方案的要求。项目选址合理，用地规模合理，

体现了节约集约用地的原则要求，达到了项目建设与节约土地两个目

标的统一，为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项目的建设提供永久基本

农田补划依据。因此，本项目土地用途调整方案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

方案，既能保证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四电工程的顺利建设，又能落实

节约集约用地和保护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方案合理可行。



63

6 附件

6.1 附表

附表 1：建设项目规划指标安排表

附表 2：重点建设项目表

附表 3：建设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统计表

附表 4：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情况表；

附表 5：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情况表。

6.2 附件

附件 1：《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新建南宁至玉林

铁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桂发改交通〔2019〕111号）；

附件 2：广西交通运输厅关于新建南宁至玉林铁路初步设计的批复

（桂交铁建函〔2019〕332号）；

附件 3：《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新建南宁至玉林城际铁路项目建

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自然资办函〔2019〕1690号）；

附件 4：《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际铁路建设规

划（2019-2023年）的批复》（发改基础〔2018〕1861号）；

附件 5： 横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文本封面、目录、

项目所在页；

附件 6： 兴业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文本封面、目录、

项目所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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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北流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文本封面、目录、

项目所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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